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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較嚴重 

需安排救護車 
無生命危險 
自行送醫治療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中華民國 94年 11月 2日 94學年度第 1學期學校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年 11月 19日 97學年度第 1學期學校衛生委員會修正通 

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15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學校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03月 17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學校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目的：維持校園中遇有突發狀況或自發性問題所產生傷病時，須啟動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以

減輕事故傷害程度，使能得到適當的醫療救護。 

二、處理流程： 

 

 

 

 

 

 

 

 

 

 

 

 

 

 

 

 

 

 

 

 

 

 

 

 

 

 

 

 

 

 

 

 

三、本辦法經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發生/發現 

緊急傷病事件 

 

自行到體衛組
位置：管理館 

電話求救 

 

撥體衛組電話 

03-8210834 

校安中心值班電話 

03-8261818 

護理人員  ：緊急因應處理 
校安中心：協助相關行政事項 

行政事項： 
1. 校安中心值班
人員呼叫救護
車。 

2. 校安中心值班
人員通知導師
再由導師通知
家長。 

3. 校安中心值班
人員向所屬行
政主管通報。 

4. 導師向系所主
管通報。 

緊急處理： 
1.護理人員進行 

 現場緊急處理。 

2. 由校安人員隨  

 車前往醫院處 

 理。 

3. 導師陪同前往 

 醫院處理。 

4.非上班時間由
校安中心值班
人員協助處
理。 

行政事項： 
1.體衛組聯絡導
師陪同學生前
往醫院處理。 

2.導師不在時由
系上老師或校
安人員陪同就
醫。 

緊急處理： 
1. 護理人員進行
現場處理。 

2. 非上班時間由
校安中心值班
人員協助處理
送醫。 

備註：  

1.適用時間：每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即早上 8:00~12:00，下午 13:00~17:00） 

2.於非上班時間，遇緊急傷病時請通知校安中心值班人員電話(03-8261818) 

3.距離本校較近之大型醫院，有國軍 805 總院(03-8263151)及慈濟醫院(03-8561825)。 

 

於處理後已無
大礙，可自行 
回教室上課。 

需送醫 不送醫 


